
《阅读与写作》课程教学大纲 
 

一、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
课程名称：阅读与写作 课程类别：必修课□选修课□ 

总学时/周学时/学分：48/3/3 其中实验（实训、讨论等）学时： 

授课时间：不定期小组与集中辅导 授课地点：T611 

开课单位：师范学院 适用专业班级：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 

任课（/助课）教师姓名：陈庆祝、李玉悌、

梁兴源、伦丽青 

职称：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 

联系电话： Email: 

答疑时间、地点与方式: 

二、课程简介 

《阅读与写作》是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，共 6学分，在

第 1、2 学期开设。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，完成一定数量、不同

文体的习作（见附件 1），形成较扎实的书面表达能力。 

三、课程指导教师及分组 

本课程拟聘 4 名教师担任课程指导教师（其中一人担任课程负责人），学生

随机平均分为 4个小组，每位指导老师负责一个小组。 

四、指导教师的职责 

1.指导教师集体讨论，制定推荐阅读书目（另行发布），确定学生每学期完

成的不同文体的习作及数量。 

2.每位指导教师可在集体推荐的书目基础上，根据自己的阅读和学生的个性

特点独立为本组学生增加阅读内容。 

3.督促检查组内每位学生的阅读和写作，进行组内交流，每个月指导老师与

学生见面交流 1次，学期结束完成学生 15 篇习作的批改，并给出学期成绩。 

4.期末结束前，完成其他组学生 1篇代表作的互评评分。 

5.参加本课程举行的集中见面、讨论和交流活动。 

五、对学生的要求 

1. 参加本课程举行的集中见面、讨论、交流活动和指定的讲座等学术活动；

参加本小组与指导老师的见面和交流活动； 

2.完成必要的阅读，每学期完成 15 篇不同文体的写作。 

六、成绩评定 



1.学生应参加导师组组织的班级和小组的各项集体活动； 

2.按要求完成阅读和写作任务； 

3.课程成绩计算（百分制）：期末成绩=15 篇的导师评分×60%＋代表作导师

组平均分×40%。 

七、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

 

 

我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，同意执行。 

 

 

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附件 1  《阅读与写作》学生习作登记表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项目 标题或具体内容 

导师评介 

（百分

制） 

编号 

一 

各类讲座研

读报告 

（1000 字

以上/篇） 

  1 

  2 

  3 

二 

推荐书目 

读后感或读

书报告 

（2000 字/

篇） 

  4 

  5 

  6 

 
 7 

三 

自由创作 

（含文学的

各种体裁、

评论等） 

  8 

  9 

  10 

  11 

  12 

  13 

  14 

 

四 

 

学期学习总

结 

（1500 字

以上） 

 

 15 

 



总评（   ）=质量（ ）百分制平均分+数量（ ）少一篇总分扣 2分  
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审阅时间： 

 


